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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束龙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陶黎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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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876,779,233.39 5,861,412,229.06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294,771,105.39 4,302,236,816.66 -0.1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2,056,369.31 18.70% 1,547,800,663.28 2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3,604,523.35 -5.04% 117,756,646.30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533,536.65 -3.26% 100,089,375.69 -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6,271,819.94 -149.63% -433,302,058.51 -252.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9 -4.77% 0.1679 1.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9 -4.77% 0.1679 1.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0.06% 2.72% -0.0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779,470.1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844,042.9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864,271.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77,510.37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83,211.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59,792.73  

合计 17,667,270.6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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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96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瞿洪桂 境内自然人 18.10% 127,394,324 95,545,743 

质押 17,700,000 

质押 25,195,198 

质押 49,180,000 

束龙胜 境内自然人 14.59% 102,708,726 77,031,544 

质押 9,000,000 

质押 1,300,000 

质押 38,230,000 

质押 3,800,000 

芜湖市鑫诚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2% 36,720,936  

质押 29,320,000 

质押 7,400,000 

上海理鼎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3% 19,893,899    

青岛金石泓信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9% 13,291,993    

宁波中金国联通

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 12,070,800    

中新建招商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 10,148,800    

安徽省国有资产

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7% 7,567,338    

广西铁路发展投

资基金（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7,44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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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安泰创业投资

（深圳）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01% 7,104,1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6,720,936 人民币普通股  

瞿洪桂 31,848,581 人民币普通股  

束龙胜 25,677,182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理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9,893,899 人民币普通股  

青岛金石泓信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3,291,993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中金国联通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2,070,8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148,800 人民币普通股  

安徽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7,567,338 人民币普通股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7,442,400 人民币普通股  

安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7,104,1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束龙胜为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束龙胜持有本公司 14.59%的股份，

通过持有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99.88％的股份间接持有本公司 5.22%的股份，

合并持有本公司 19.81%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知公司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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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金额 增减比率（%） 

货币资金 556,167,093.86 1,248,207,198.83 -692,040,104.97 -55.44% 

预付款项 59,133,808.04 23,682,860.58 35,450,947.46 149.69% 

其他应收款 122,739,309.74 72,220,855.45 50,518,454.29 69.95% 

存货 1,663,783,079.96 1,150,428,526.42 513,354,553.54 44.62% 

其他流动资产 131,418,718.37 32,277,421.06 99,141,297.31 307.1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808,282.06 6,000,000.00 15,808,282.06 263.47% 

长期应收款 3,577,530.32 26,515,722.32 -22,938,192.00 -86.51% 

应交税费 23,403,481.09 38,445,865.51 -15,042,384.42 -39.13% 

其他应付款 49,062,862.82 16,676,408.80 32,386,454.02 194.21% 

长期借款 95,000,000.00 4,000,000.00 91,000,000.00 2275.00% 

库存股 90,027,336.01 - 90,027,336.01 -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率（%） 

销售费用 137,196,331.42 66,285,115.09 70,911,216.33 106.98% 

管理费用 98,271,462.95 72,584,622.39 25,686,840.56 35.39% 

财务费用 9,054,961.21 -3,414,276.61 12,469,237.82 365.21% 

资产减值损失 6,044,744.10 20,535,270.80 -14,490,526.70 -70.56% 

投资收益 2,087,892.23 -1,247,131.55 3,335,023.78 267.42% 

营业外收入 845,474.97 5,789,175.33 -4,943,700.36 -85.40% 

营业外支出 2,535,201.87 1,339,864.39 1,195,337.48 89.21% 

少数股东损益 7,341,768.03 12,803,316.18 -5,461,548.15 -42.66%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3,302,058.51 -123,030,389.13 -310,271,669.38 -252.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093,965.54 -31,719,156.17 -36,374,809.37 -114.6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761,234.82 317,554,209.64 -514,315,444.46 -161.96%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年初下降55.44%，主要系公司经营性项目投入较大，支付现金较多所致。 

2、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149.69%，主要系公司预付货款增加以及控股子公司苏二开收购的天平安装公司纳

入合并报表所致。 

3、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69.95%，主要系本期支付项目投标保证金增加以及控股子公司苏二开收购的天平

安装公司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4、报告期末，存货较年初增长44.62%，主要系公司经营性项目投入较大，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增加。 

5、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307.15%，主要系公司待抵扣进项税增加以及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6、报告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增长263.47%，主要系公司投资庄河智慧公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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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报告期末，长期应收款较年初下降86.51%，主要系公司货款结算所致。 

8、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年初下降39.13%，主要系公司上年期末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上缴入库所致。 

9、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194.21%，主要系公司收到投标保证金增加、控股子公司苏二开应付收购股权款

增加以及收购天平安装公司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10、报告期末，长期借款较年初增长2275.00%，主要系公司银行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1、报告期末，库存股较年初增加，系公司为维护股价稳定和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而回购公

司股份所致。 

  

12、本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106.98%，主要系本期公司增加云南联通移动业务社会化合作项目，导致其项

目运营公司销售费用新增所致。 

13、本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5.39%，主要系本期公司增加云南联通移动业务社会化合作项目，导致其项

目运营公司管理费用新增所致。 

14、本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65.21%，主要系公司银行借款增加，利息支出相应增加所致。 

15、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70.56%，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16、本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267.42%，主要系公司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17、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85.40%，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控股子公司退保费收入较大所致。 

18、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89.21%，主要系公司本期对外捐赠所致。 

19、本报告期，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下降42.66%，主要系本期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利润下降所致。 

  

20、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252.19%，主要系公司本期经营性项目投入增加，购买商

品劳务支付现金较多所致。 

21、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14.68%，主要系公司本期增加了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22、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61.96%，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借款净流入减少，以及本

期公司回购股份支付现金等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束龙胜 
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 

１、公司本次

资产重组发

行取得的新

增股份的锁

定期为自本

次交易新增

2015 年 04 月

09 日 

2015 年 8 月

28 日到 2018

年 8 月 28 日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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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

２、本次交易

前束龙胜、芜

湖市鑫诚科

技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

份自本次交

易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转

让；３、本次

交易完成后，

束龙胜暂无

减持所持上

市公司股份

的计划，但不

排除未来三

年内减持其

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的可

能性；４、本

次交易完成

后，束龙胜没

有放弃上市

公司控制权

的计划；５、

在本次交易

完成后 36 个

月内，束龙胜

及其一致行

动人芜湖市

鑫诚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若减持上市

公司股份，保

证减持后合

计持有的上

市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

比例与瞿洪

桂所持的上

市公司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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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的股份

比例的差额

不低于本次

交易完成时

双方的比例

差额 11.92%

（含瞿洪桂

放弃表决权

的 10%比

例）。 

束龙胜 
关于同业竞

争的承诺 

本方及本方

控制（包括直

接控制和间

接控制）的企

业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以

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从

事与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现有

及将来从事

的业务构成

同业竞争的

任何活动。 

2015 年 04 月

09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束龙胜 
关于关联交

易的承诺 

1、就本方及

本方控制的

企业（如有）

与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

公司之间已

存在及将来

不可避免发

生的关联交

易事项，保证

遵循市场交

易的公平原

则即正常的

商业条款与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发生交易。

如未按市场

交易的公平

2015 年 04 月

09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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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与上市

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发

生交易，而给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造成损失

或已经造成

损失，由本方

承担赔偿责

任。 

瞿洪桂 

关于放弃表

决权等权利

的承诺 

新增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

年内，放弃其

所持有的占

鑫龙总股本

10%的股份所

对应的股东

大会上的全

部表决权、提

名权、提案

权，亦不以任

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增持

鑫龙电器股

份。 

2015 年 04 月

09 日 

2015 年 8 月

28 日到 2018

年 8 月 28 日 

严格履行 

瞿洪桂、张桂

芹、孟涛、吴

小岭、郭晨、

周超、何利 

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 

第一期：解锁

不超过本次

认购的全部

上市公司股

份的 24%；第

二期：解锁不

超过本次认

购的全部上

市公司股份

的 35%；第三

期：解锁本次

认购的全部

上市公司股

份。 

2015 年 04 月

09 日 

（1）2016 年

8月 28日；（2）

2017 年 8 月

28 日；（3）

2018 年 8 月

28 日。 

严格履行 

金石泓信 
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 

若本合伙企

业取得本次

非公开发行

2015 年 04 月

09 日 

2015 年 8 月

28 日到 2018

年 8 月 28 日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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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时，用

于认购股份

的本合伙企

业所持中电

兴发股权持

续拥有权益

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则本

合伙企业在

本次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

不会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

理，也不会要

求鑫龙电器

收购本合伙

企业所持有

的鑫龙电器

本次向本合

伙企业非公

开发行的股

票。 

束龙胜、理鼎

投资、中金国

联、乐源财富 

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 

本次发行取

得的鑫龙电

器新增股份

的锁定期为

自本次交易

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

转让。 

2015 年 04 月

09 日 

2015 年 8 月

28 日到 2018

年 8 月 28 日 

严格履行 

瞿洪桂 
关于同业竞

争的承诺 

1、本方及本

方控制（包括

直接控制和

间接控制）的

企业目前没

有，将来也不

以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上市

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现

有及将来从

2015 年 04 月

09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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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业务构

成同业竞争

的任何活动。

2、对本方下

属全资企业、

直接或间接

控股的企业，

本方将通过

派出机构和

人员（包括但

不限于董事、

经理）以及控

股地位使该

等企业履行

本承诺函中

与本方相同

的义务，保证

不与上市公

司发生同业

竞争。3、如

上市公司进

一步拓展其

业务范围，本

方及本方拥

有控制权的

企业将不与

上市公司拓

展后的业务

相竞争；如可

能与上市公

司拓展后的

业务产生竞

争的，本方及

本方拥有控

制权的企业

将按照如下

方式退出与

上市公司的

竞争：（1）停

止与上市公

司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

（2）将相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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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业务纳

入到上市公

司经营；（3）

将相竞争的

业务转让给

无关联的第

三方；（4）其

他有利于维

护上市公司

权益的方式。

4、如本方及

本方拥有控

制权的企业

有任何商业

机会可从事、

参与任何可

能与上市公

司经营构成

竞争的活动，

则立即将上

述商业机会

通知上市公

司，在通知中

所指定的合

理期间内，上

市公司作出

愿意利用该

商业机会的

肯定答复的，

则尽力将该

商业机会给

予上市公司。

5、本方确认

本承诺函所

载的每一项

承诺均为可

独立执行之

承诺，任何一

项承诺若被

视为无效或

终止将不影

响其他各项

承诺的有效

性；如违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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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任何一项

承诺，本方愿

意承担由此

给上市公司

造成的直接

或间接经济

损失、索赔责

任及与此相

关的费用支

出。6、本承

诺函在本方

作为持有上

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主

要股东期间

内持续有效

且不可变更

或撤销。 

瞿洪桂 
关于关联交

易的承诺 

1、就本方及

本方控制的

企业（如有）

与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

公司之间已

存在及将来

不可避免发

生的关联交

易事项，保证

遵循市场交

易的公平原

则即正常的

商业条款与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发生交易。

如未按市场

交易的公平

原则与上市

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发

生交易，而给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造成损失

2015 年 04 月

09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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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已经造成

损失，由本方

承担赔偿责

任。2、本方

将善意履行

作为上市公

司股东的义

务，充分尊重

上市公司的

独立法人地

位，保障上市

公司独立经

营、自主决

策。本方将严

格按照中国

《公司法》以

及上市公司

的公司章程

的规定，促使

经本方提名

的上市公司

董事（如有）

依法履行其

应尽的诚信

和勤勉责任。

3、本方以及

本方控股或

实际控制的

其他公司或

者其他企业

或经济组织

（以下统称"

本方的关联

企业"，如有），

将来尽可能

避免与上市

公司发生关

联交易。4、

本方及本方

的关联企业

承诺不以借

款、代偿债

务、代垫款项

或者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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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也

不要求上市

公司为本方

及本方的关

联企业进行

违规担保。5、

如果上市公

司在今后的

经营活动中

必须与本方

或本方的关

联企业发生

不可避免的

关联交易，本

方将促使此

等交易严格

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

上市公司章

程和上市公

司的有关规

定履行有关

程序，在上市

公司股东大

会对关联交

易进行表决

时，本方严格

履行回避表

决的义务；与

上市公司依

法签订协议，

及时进行信

息披露；保证

按照正常的

商业条件进

行，且本方及

本方的关联

企业将不会

要求或接受

上市公司给

予比在任何

一项市场公

平交易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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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更优惠

的条件，保证

不通过关联

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6、

本方及本方

的关联企业

将严格和善

意地履行其

与上市公司

签订的各种

关联交易协

议。本方及本

方的关联企

业将不会向

上市公司谋

求任何超出

上述协议规

定以外的利

益或收益。7、

如违反上述

承诺给上市

公司造成损

失，本方将向

上市公司作

出赔偿。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束龙胜  

1、在任职董

事期间每年

转让的公司

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股

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在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

所持有的股

份。还承诺：

在任职鑫诚

科技董事期

间每年转让

的鑫诚科技

股权不超过

2009 年 09 月

29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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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持有鑫

诚科技股权

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在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

持有的鑫诚

科技股权。2、

避免同业竞

争、规范和减

少关联交易

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汪宇  

在任职高管

期间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股份

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 

2015 年 05 月

2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闫涛  

在任职高管

期间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股份

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 

2015 年 05 月

2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李小庆  

在任职高管

期间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股份

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 

2015 年 05 月

2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陶黎明  

在任职高管

期间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股份

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 

2015 年 05 月

2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安徽中电兴

发与鑫龙科

技股份有限

 

在公司盈利

且现金能够

满足公司持

2018 年 05 月

18 日 

2018 年到

2020 年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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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续经营和长

期发展的前

提下，公司计

划未来三年

（2018－

2020）连续三

年内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

配的利润不

少于该三年

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

的 30％。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00% 至 3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3,777.2 至 22,387.95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7,221.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系公司加强营销力度，营业收入增加，同时公司运营成本费用增加较

多所致。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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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束龙胜 

2018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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